
宁夏回族自治区重点物流企业认定办法

市场主体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动力，选优扶强是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推动市场主体发挥更大作用的重要抓手。根据《现代

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2 年-2027 年）》要求，为提升

我区现代物流业市场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推动物流市场主体发

展，制定自治区重点物流企业认定办法。

一、物流企业的定义和类型

依照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 2013 年 12 月 31 日发布的《物流企业分类与评估指标》

（GB/T19680-2013）中关于物流企业定义和类型的规定。

（一）物流企业定义。物流企业是指从事物流基本功能范围

内的物流业务设计及系统运作，具有与自身业务相适应的信息管

理系统，实行独立核算、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经济组织(实际操

作中，企业营业执照经营范围的内容涉及运输、仓储、货运代理、

配送、流通加工、装卸、搬运、物流信息服务即视为物流企业)。

（二）物流企业类型。

1.运输型物流企业。从事货物运输业务为主，具备一定规模；

可为客户提供运输服务及其他增值服务；自有一定数量的运输工

具和设备；具备信息服务功能，应用信息系统可对运输货物进行

状态查询、监控。

2.仓储型物流企业。从事仓储业务为主，具备一定规模；可



为客户提供分拨、配送、流通加工等服务以及其他增值服务；自

有一定规模的仓储设施、设备，自有或租用必要的货运运输工具；

具备信息服务功能，应用信息系统可对仓储货物进行状态查询、

监控。

3.综合型物流企业。从事多种物流服务业务，可以为客户提

供运输、仓储、货运代理、配送、流通加工、信息服务等多种物

流服务，具备一定规模；可为客户制定系统化的物流解决方案；

可为客户提供综合物流服务及其他增值服务；自有或租用必要的

运输工具、仓储设施及相关设备；具有一定市场覆盖面的货物集

散、分拨、配送网络；具备信息服务功能，应用信息系统可对物

流服务全过程进行状态查询、监控。

二、认定标准

（一）企业总资产达到 2000 万元以上，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

（二）评审前三年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均在 2000 万元以上。

（三）评审前三年企业均实现盈利，且每年纳税金额均在

50 万元以上。

（四）经营管理。企业具有先进的企业管理理念、科学的企

业发展战略。拥有专业的企业管理和物流专业人才，50%以上中

高层管理人员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或行业职业资格。有健全的经

营、财务、统计、安全、技术等机构和相应的管理制度。

（五）服务能力。能够提供物流系统规划、资源整合、方案



设计、业务流程重组、供应链优化、物流信息化等服务。

三、认定程序

自治区重点物流企业认定工作按照“申报、审核、评审、认

定”的程序进行：

（一）申报。各物流企业（不包括网络货运平台企业）向所

在地级市商务（物流）主管部门申报，由各地市商务（物流）主

管部门初审汇总后向自治区商务厅统一报文推荐；区属物流企业

由主管部门向商务厅发函推荐。

（二）审核。自治区商务厅收到各地市级商务（物流）主管

部门初审转报的相关材料后（区属物流企业由主管部门初审转

报），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汇总，初步确定符合自治区重点物流

企业标准的物流企业名单。

（三）评审。自治区商务厅组织发改、交通、财政、统计等

相关部门及有关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对经审核符合重点物流企

业标准的物流企业申报材料进行评审。评审确定拟入选物流企业

名单后，在自治区商务厅官方网站上公示，公示期为 5个工作日。

（四）认定。公示期满后，自治区商务厅对入选的物流企业

名单进行最终审核认定，通过自治区商务厅官方网站向社会公布。

四、申报材料

（一）基本要件清单。

1.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2.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二）专项要件清单。

1.企业所在市商务（物流）主管部门提交的推荐文件（区属

企业由其区主管部门提交推荐文件）；

2.《宁夏回族自治区重点物流企业申请表》（封面加盖企业

公章）（附件）；

3.评审前三年企业财务报告；

4.申请企业管理制度目录清单；

5.申请企业获得的相关获奖证书等荣誉证明；

6.申请企业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失信被执行人、重大

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截图（“信

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

五、自治区重点物流企业发展扶持措施

自治区现代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包抓机制专班成员单位对经

认定的自治区重点物流企业采取以下措施进行扶持：1.自治区重

点物流企业拟建或在建符合国家和自治区支持方向的项目，在同

等条件下优先申报；2.协助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出台有关土地、税

收、价格等优惠政策；3.鼓励各地市制定扶持自治区重点物流企

业发展的政策；4.采取其他措施扶持自治区重点物流企业发展做

大做强。

六、自治区重点物流企业认定工作的监督管理

开展自治区重点物流企业认定工作是推动物流市场主体发

展的工作手段，本着企业自愿申报、认定标准统一公平的原则，



认定工作过程中各市、各部门不得有任何收费行为。

自治区重点物流企业认定有效期为五年，各地级市商务（物

流）主管部门须根据认定办法建立本市骨干物流企业库。自治区

重点物流企业有效期满后，企业可重新申报认定。逾期未重新申

请认定，视作自动放弃其原有资格。已认定未到期的自治区重点

物流企业无需重复认定。

企业申报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行为的，一经查实即取消其申报

资格；已认定为自治区重点物流企业后发现有弄虚作假情况的，

公示取消其自治区重点物流企业资格；凡有弄虚作假行为的企

业，3年内不受理其认定申请。自治区重点物流企业认定部门的

工作人员、评审专家在认定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

相或与申报企业串通作弊等行为的，由所在单位追究责任。

经认定的自治区重点物流企业需设立专职或兼职物流统计

人员，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全区物流统计和物流业景气指数相

关数据报送工作，否则将不能享受相关支持政策。

本认定办法有效期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附件：自治区重点物流企业申请表



附件

自治区重点物流企业

申 请 表

企业名称 ：（加盖企业公章）

填报日期 ：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是自治区重点物流企业认定申请表；

二、本表用打印方式填写，使用仿宋五号字，数字统一使用阿

拉伯数字，纸张规格为 A4 纸；

三、本表中涉及到的企业物流设备设施内容请参考以下三个指

标或者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填写：

1.车辆。包含：自有车辆数量、车辆品牌、车辆类型（平板车、

挂车、油罐车等）；

2.仓储。包含：自有面积、仓储类型（冷库、立体库等）。

3.其他设备设施。包含：托盘、起重机、叉车、自动分拣机等。

四、本表中涉及到的企业物流服务能力内容请参考以下几个指

标或者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填写：

1.顾客满意度；2.客户查询率；3.出发货及时率；4.到货及时

率；5.破损率；6.订单完成率；7.其他。

五、公司简介和企业近期发展规划要求重点突出，字数 800 字

左右；

六、*号为必填项，有选择项请在□内划“√”。

七、本表上报一式 2份。



申报企业基本情况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中文） （公司全称）

通 讯 地 址 邮编

工商核定经营范围

企业申报类型 □运输型物流企业 □仓储型物流企业 □综合型物流企业

法 人 代 表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企业负责人 联系电话 手机号码 邮箱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手机号码 邮箱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注册资金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企 业 性 质 □国有 □股份 □外商独资 □中外合资/合作 □民营

企 业 形 式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公司 □有限合伙 □其他[ ]（注明具体形式）

在职员工总数 人
中高层

管理人员
人

具有技术职

称管理人员
人

有大专及以

上学历管理

人员

人

主 营 收 入 20 年 万元 20 年 万元 20 年 万元

纳税金额 20 年 万元 20 年 万元 20 年 万元

*利 润 总 额 20 年 万元 20 年 万元 20 年 万元

资产负债率

银行信用状况

物流企业等级 □未评定 □A □AA □AAA □AAAA □AAAAA

企业物流设备设施

（根据实际

情况填写内容，没有

请填“无”）

名 称 基本信息

车辆

仓储

其他



企业物流服务能力

（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内容）

服务指标 名 称 指 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企业信息建设情况

（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内容）

使用信息管理系统名称

信息系统开发主要合作

单位

使用状况及效果

企业物流运作外设主

要网点情况

（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内容）

网点名称 运营规模



企 业 简 介

包括（基本概况、经营管理、发展战略、人员素质、服务能力、企业文化等）



企业未来 3年发展规划


